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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5170包含以下部分： 

——GB/T 5170.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总则 

——GB/T 5170.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温度试验设备 

——GB/T 5170.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湿热试验设备 

——GB/T 5170.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盐雾试验设备 

——GB/T 5170.9－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太阳辐射试验设备 

——GB/T 5170.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设备 

——GB/T 5170.1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腐蚀气体试验设备 

——GB/T 5170.13－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振动(正弦)试验用机械

振动台 

——GB/T 5170.14－198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振动(正弦)试验用电动

振动台 

——GB/T 5170.15－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振动(正弦)试验用液压

振动台 

——GB/T 5170.16－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稳态加速度试验用离心

机 

——GB/T 5170.17－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低温/低气压/湿热综合

顺序试验设备 

——GB/T 5170.18－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

验设备 

——GB/T 5170.19－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振动(正弦)综合

试验设备 

——GB/T 5170.20－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水试验设备 

本部分是 GB/T 5170 的第 10 部分。 

本部分代替 GB/T 5170.10－1996。与 GB/T 5170.10－1996 相比，技术内容主要有如下变化： 

——标准名称“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设备”更改为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设备”； 

——所有用词“检定”更改为“检验”；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 

——增加了“温度波动度”检验项目； 

——增加了“温度均匀度”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综合检定温度平均变化速率”更改为“综合检验每 5 min 温度平均变化速率”； 

——增加了“温度指示误差” 检验项目； 

——增加了“气压指示误差” 检验项目； 

——增加了“温度过冲量” 检验项目； 

——增加了“温度过冲恢复时间” 检验项目； 

——增加了“噪声” 检验项目； 

——在“检验用主要仪器及要求”一章中，给出了测量系统其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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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增加了“检验负载”一章； 

——测量数据记录改为每一分钟记录一次数据； 

——删除了“检定过程中的处理”部分； 

——增加了附录 A “检验项目的选择”。 

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伍伟雄、谢晨浩、蔡锦文、张孝华、罗军、薛秀美、孔玉梅、梁为旺、罗国良。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5170.10-1985； 

——GB/T 5170.1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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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设备 

1 范围 

GB/T 5170的本部分规定了高低温低气压(含低气压、低温低气压和高温低气压)试验设备的检验项

目、检验用主要仪器及要求、检验负载、检验条件、检验方法、数据处理结果与检验结果、检验周期等

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对GB/T 2423.2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M：低气压试验方法》、GB/T 

2423.25《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AM：低温/低气压综合试验方法》和GB/T 2423.26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BM：高温/低气压综合试验方法》所用试验设备的首次检验/

验收检验和周期检验。 

本部分也适用于类似试验设备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5170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2423.2l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M：低气压试验方法（GB/T 2423.21－1993， 

neq IEC 60068－2－13：1983） 

GB/T 2423.2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AM：低温/低气压综合试验方法（GB/T 

2423.25－1992， neq IEC 60068－2－40：1976） 

GB/T 2423.26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BM：高温/低气压综合试验方法（GB/T 

2423.26－1992， neq IEC 60068－2－41：1976） 

GB/T 5170.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总则 

GB/T 5170.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温度试验设备 

GB/T 16839.1 热电偶  第1部分：分度表（GB/T 16839.1－1997，idt IEC 60584－1：1995） 

IEC 60751 工业铂电阻敏感元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采用GB/T 5170.1-2008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检验项目 

本部分的检验项目如下： 

——低气压偏差； 

——气压变化速率； 

——综合检验温度偏差； 

——综合检验温度波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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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检验温度均匀度； 

——综合检验气压偏差； 

——综合检验每 5 min 温度平均变化速率； 

——综合检验气压变化速率； 

——温度指示误差； 

——气压指示误差； 

——温度过冲量； 

——温度过冲恢复时间； 

——噪声。 

5 检验用主要仪器及要求 

5.1 温度测量仪器 

采用由铂电阻、热电偶传感器及二次仪表组成的温度测量系统应满足低气压条件下的测量要求，其

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k=2）不大于被检温度允许偏差的1/3。 

铂电阻传感器应符合IEC 60751的等级A，热电偶传感器应符合GB/T 16839.1。 

传感器在空气中的50％响应时间应在10 s～40 s之间，温度测量系统的响应时间应小于40 s。 

5.2 低气压测量仪器 

采用的气压表(计)，其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k=2）不大于被测气压允许偏差的1/3。 

5.3 噪声测量仪器 

带A计权网络的声级计，其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k=2）不大于1 dB。 

6 检验负载 

按GB/T 5170.1第7章的规定（或按有关标准的规定）。 

7 检验条件 

7.1 受检设备在检验时的气候条件、电源条件、用水条件和其他条件应符合 GB/T 5170.1-2008 第 4

章的规定。 

7.2 受检试验设备的外观和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5170.1-2008 第 8 章的规定。 

8 检验方法 

8.1 测量点数量及位置 
8.1.1 综合检验温度偏差、温度波动度、温度均匀度、温度指示误差的测量点数量及位置 

8.1.1.1 根据试验设备容积的大小，将工作空间分为上、中、下(立式) 或前、中、后(卧式)三层，将

一定数量的温度传感器布放在其中规定的位置上，传感器不应受冷热源的直接辐射。 

8.1.1.2 温度测量点用英文字母 O、A、B、C、D、E、F、G、H、J、K、L、M、N、U表示。 

8.1.1.3 测量点 O 为设备工作空间的几何中心点，其它各测量点的位置与设备内壁的距离为工作室各

自边长的 1/10(遇有风道时，是指与送风口和回风口的距离)，但最大距离不能大于 500 mm，最小距离

不能小于 50 mm。如果设备带有样品架或样品车时，下层测量点可布放在样品架或样品车上方 10 mm 处。 

8.1.1.4 试验设备容积小于或等于 2 m
3
时，温度测量点为 9 个，布放位置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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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试验设备容积小于或等于 2 m
3
时温度测量点布放位置 

 

8.1.1.5 试验设备容积大于 2 m
3
时，温度测量点为 15 个，布放位置如图 2 所示。 

8.1.1.6 根据试验和检验的需要，可在试验设备工作空间增加对疑点的测量。 
8.1.1.7 对于其他形状的试验设备，测量点数量和位置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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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试验设备容积大于 2 m
3
时温度测量点布放位置 

 

8.1.2 低气压偏差、气压变化速率、综合检验气压变化速率、综合检验气压偏差、气压指示误差的测

量点位置 
测量点为试验设备工作空间任意点或设备取压口处。 

8.1.3 综合检验每 5 min 温度平均变化速率、温度过冲量、温度过冲恢复时间的测量点位置 
测量点规定为设备的几何中心点。 

8.2 检验步骤 
8.2.1 选择检验温度标称值 

在设备温度可调范围内，一般选取GB/T 2423.25和GB/T 2423.26标准中规定的有代表性的温度标称

值。 

低温：-65℃，-55℃，-40℃，-25℃，-10℃，-5℃等。 

高温：+30℃，+40℃，+55℃，+70℃，+85℃，+100℃，+125℃，+155℃，+175℃，+200℃等。 

根据试验和检验的需要，亦可选取其他温度标称值。 

8.2.2 选择低气压标称值 
在设备低气压可调范围内，一般选取GB/T 2423.21标准中规定的有代表性的低气压标称值：1kPa，

2kPa，4kPa，8kPa，15kPa，25kPa，40kPa，55kPa，61.5kPa，70kPa，79.5kPa，84kPa等。 

根据试验和检验的需要，亦可选取其他低气压标称值。 

8.2.3 低气压偏差、气压指示误差检验步骤 
8.2.3.1 把试验设备的气压控制器调节到所要求的标称低气压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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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 使设备降压，气压降到设定气压值后稳定 30 min 后，开始记录测量点的气压值和设备指示的

气压值，每隔 1 min 记录一次，在 30 min 内共记录 30 次。 
8.2.4 气压变化速率检验步骤 
8.2.4.1 把试验设备气压控制器调节到所要求的标称气压值上。 

8.2.4.2 使设备降压，记录控制点气压从规定的气压降到标称气压所需要的时间 t1。 

8.2.4.3 使设备升压，记录控制点气压从标称气压恢复到规定气压所需要的时间 t2。 
8.2.5 综合检验温度偏差、温度波动度、温度均匀度、温度指示误差、气压偏差、气压指示误差检验

步骤 
8.2.5.1 把试验设备的气压控制器和温度控制器分别调节到所要求的气压标称值和温度标称值上。 

8.2.5.2 使试验设备降温或升温，进入控温状态后稳定 30 min（稳定时间最长不超过 2 h）。 

8.2.5.3 启动降压系统，当气压降至标称气压时，使气压保持 30 min 后，开始记录气压测量点、各温

度测量点、设备温度指示值、设备气压指示值，每隔 1 min 记录一次，在 30 min 内共记录 30 次。 
8.2.6 综合检验每 5 min 温度平均变化速率和气压变化速率检验步骤 
8.2.6.1 把试验设备的气压控制器和温度控制器分别调节到所要求的气压标称值和温度标称值上。 
8.2.6.2 按要求的变化速率使设备降温或升温，当温度测量点达到要求温度时，使设备降压，当气压

测量点达到要求气压值时，开启放气阀，使设备升压到规定气压值。 
8.2.6.3 在设备降温和升温过程中，每 1 min 测量一次设备测量点的温度；在设备降压和升压过程中，

分别记录设备从规定气压降到标称气压的时间 t1和从标称气压升到规定气压的时间 t2。 
8.2.7 温度过冲量检验步骤 
8.2.7.1 温度过冲量检验与温度偏差检验、每 5 min 温度平均变化速率检验同时进行。 
8.2.7.2 设备升温或降温过程中，测量和记录超出标称温度允许偏差范围外的最高或最低温度值。 
8.2.8 温度过冲恢复时间检验步骤 
8.2.8.1 温度过冲恢复时间检验与温度过冲量检验同时进行。 
8.2.8.2 当进行温度过冲量检验时，记录温度从超出标称温度允许偏差范围起至开始稳定在标称温度

允许偏差范围内时所需的时间，单位为 min。 
8.3 计算方法 
8.3.1 数据修正 

对所记录的全部测量数据，按测量系统的修正值进行修正。 

8.3.2 低气压偏差计算方法 
对8.2.3.2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低气压偏差： 

NPPP −= maxmaxΔ ……………………………………………（1） 

NPPP −= minminΔ  ……………………………………………（2） 

式中： 

maxP∆ ——气压上偏差，单位为千帕（kPa）； 

minP∆ ——气压下偏差，单位为千帕（kPa）； 

maxP ——测量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高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minP ——测量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低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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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标称气压值，单位为千帕（kPa）。 

8.3.3 气压指示误差计算方法 
对8.2.3.2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气压指示误差： 

−−

−=∆ PPP DD …………………………………………（3） 

式中： 

DP∆ ——气压指示误差，单位为千帕（kPa）； 

－

P ——设备测量点在30 min内的气压测量平均值，单位为千帕（kPa）； 

DP
−

——设备指示气压在30 min内的指示平均值，单位为千帕（kPa）。 

8.3.4 气压变化速率计算方法 
对 8.2.4.2 和 8.2.4.3 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气压变化速率： 

1

0
1

)(
t

PPV N
p

−
= ………………………………………………（4） 

2

0
2

)(
t

PPV N
p

−
= ………………………………………………（5） 

式中： 

1pV ——降压过程的气压变化速率，单位为千帕每分钟（kPa/min）； 

2pV ——升压过程的气压变化速率，单位为千帕每分钟（kPa/min）； 

0P ——规定的气压值，单位为千帕每分钟（kPa/min）； 

NP ——标称气压值，单位为千帕每分钟（kPa/min）； 

1t ——降压时间，单位为每分钟（min）； 

2t ——升压时间，单位为每分钟（min）。 

8.3.5 综合检验温度偏差计算方法 
对8.2.5.3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温度偏差： 

NTTT −= maxmaxΔ ………………………………………………（6） 

NTTT −= minminΔ  ………………………………………………（7） 

式中： 

maxT∆ ——温度上偏差，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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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T∆ ——温度下偏差，单位为摄氏度（℃）； 

maxT ——各测量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高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minT ——各测量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低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NT ——标称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8.3.6 综合检验温度波动度计算方法 
对8.2.5.3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温度波动度： 

minmax jjj TTT −=∆  ……………………………………………（8） 

式中： 

jT∆ ——试验设备工作空间第j点温度波动度，单位为摄氏度（℃）；  

maxjT ——试验设备工作空间第j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高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minjT ——试验设备工作空间第j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低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取 jT∆ 的最大值为设备的温度波动度。 

8.3.7 综合检验温度均匀度计算方法 
对8.2.5.3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温度均匀度： 

30/)(
30

1
minmax ⎥

⎦

⎤
⎢
⎣

⎡
−=∆ ∑

=j
jju TTT   ………………………………（9） 

式中： 

uT∆ ——温度均匀度，单位为摄氏度（℃）； 

maxjT ——各测量点在第j次测量中的实测最高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minjT ——各测量点在第j次测量中的实测最低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8.3.8 综合检验温度指示误差计算方法 
对8.2.5.3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温度指示误差： 

∑∑
= =×

=
N

i

M

j
ijO T

NM
T

1 1

1
…………………………………………（10） 

∑
=

=
N

j
jD T

N
T

1

1
 …………………………………………………（11） 

ODD TTT −=∆ …………………………………………………（1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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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设备工作空间的测量点数； 

N ——测量次数； 

ijT ——设备工作空间第j点第i次的温度测量值，单位为摄氏度（℃）； 

jT ——设备第j次指示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OT ——设备工作空间全部测量点的温度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摄氏度（℃）； 

DT ——设备指示温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摄氏度（℃）； 

DT∆ ——温度指示误差，单位为摄氏度（℃）。 

8.3.9 综合检验气压偏差计算方法 
对8.2.5.3记录的数据，按式（1）、式（2）计算综合检验时的气压偏差。 

8.3.10 综合检验气压指示误差计算方法 
对8.2.5.3记录的数据，按式（3）计算综合检验时的气压指示误差。 

8.3.11 综合检验每 5 min 温度平均变化速率计算方法 
对8.2.6.3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综合检验每5 min温度平均变化速率：  

                 5/TVT ∆= ………………………………………………（13） 

式中： 

TV ——每5 min温度平均变化速率，单位为摄氏度每分钟（℃／min）； 

T∆  ——每5 min的温度变化值，单位为摄氏度（℃）。 

注： 在两个规定温度之间测量每5 min温度平均变化速率得到的多个值，可取其中的最小值与最大值的范围作为测

量结果。 

8.3.12 综合检验气压变化速率计算方法 
对8.2.6.3的测量数据，按式（4）、式（5）计算综合检验气压变化速率。 

8.3.13 温度过冲量计算方法 
对8.2.7.2记录的数据，按下式计算温度过冲量： 

││Δ││Δ TTTT No −−= ………………………………（14） 

式中： 

oTΔ  ——温度过冲量，单位为摄氏度（℃）； 

T  ——超出标称温度允许偏差范围外的实测最高或最低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NT   ——标称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TΔ ——标称温度允许偏差值，单位为摄氏度（℃）。 

注： 当测量点的温度不能达到或没有超出标称温度允许偏差范围时，则不存在温度过冲，即没有温度过冲量。 

8.3.14 温度过冲恢复时间计算方法 
8.2.8.2记录的时间，即为设备在该检验温度下的温度过冲恢复时间，单位为 min。 

注： 只有存在温度过冲时，才有温度过冲恢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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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噪声测量方法 
8.4.1 测量环境 

a) 测量场地的地面（反射面）不能由于振动而辐射显著的声能； 
b) 在测量点上，试验设备工作时测得的 A 计权声压级与背景噪声的 A 计权声压级之差应至少大

于 3 dB，若小于 10 dB 应按表 1 修正； 
c) 户外测量时，风速应小于 6 m/s（相当于四级风），并应使用风罩。 

8.4.2 噪声的测量 
8.4.2.1 测量点位置 

测量点位于距离设备正面中轴线1 m远（与设备正面垂直）、距离地面高度为设备高度1/2处，但距

离地面最大高度不大于1.5 m，最小高度不小于1m。 

8.4.2.2 测量 
a) 试验设备开机前，测量测量点的背景噪声的 A 计权声压级。 
b) 在试验设备空载且辐射噪声最大的工作条件下正常稳定运行后，使用声级计的 A 计权网络测量

A 计权声压级，传声器应正对试验设备，使用声级计的“慢”时间计权特性进行测量，声压级

的读数为观察周期内的平均值（对偶然出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不予考虑）。为避免测量时操作

者身体的反射影响，操作距离传声器应至少大于 0.5 m.。 
c) 记录测量的数值，按表 1 修正后，即为试验设备运行时噪声的 A 计权声压级。 

 
表1 背景噪声的修正 

试验设备工作时测得的A计权声压级与背景噪声测得的A计

权声压级之差/dB 

背景噪声修正值（应减去的量）/ 

dB 

3 3.0 

4 2.0 

5 2.0 

6 1.0 

7 1.0 

8 1.0 

9 0.5 

10 0.5 

＞10 0 

 

9 数据处理结果与检验结果 

9.1 数据处理结果 
数据处理结果应符合GB/T 2423.21、GB/T 2423.25和GB/T 2423.26或有关标准和合同的要求。 

9.2 检验结果 
9.2.1 当试验设备的个别测量点的检验结果不能满足技术指标的要求时，允许适当缩小试验设备的工

作空间或检验参数范围，在缩小后的工作空间或相应的参数范围内，应满足全部技术指标要求，检验结

果为限用，同时注明限用范围。 
9.2.2 按 GB/T 5170.1-2008 第 10 章的规定出具检验报告。 

10 检验周期 

按GB/T 5170.1-2008第6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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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验项目的选择 

首次检验/验收检验和周期检验时，若无其它规定，按表A.1选择检验项目。 

表 A.1 检验项目的选择 

序号 检验项目 首次检验/验收检验 周期检验 

1 气压偏差 ○ ○ 

2 气压变化速率 △ ☆ 

3 综合检验温度偏差 △ △ 

4 综合检验温度波动度 △ △ 

5 综合检验温度均匀度 △ ☆ 

6 综合检验气压偏差 △ △ 

7 综合检验每5 min温度平均变化速率 △ ☆ 

8 综合检验气压平均变化速率； △ ☆ 

9 温度指示误差 △ △ 

10 气压指示误差 ○ ○ 

11 温度过冲量 △ ☆ 

12 温度过冲恢复时间 △ ☆ 

13 噪声 △ ☆ 

注： 符号“○”表示必须检验的项目；符号“△”表示有该项目要求的试验设备而必须检验的项目；符号“☆”

表示用户可选择的检验项目。 

 

 

 


